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250號

原      告  戴國銘  

訴訟代理人  鄒玉珍律師

原      告  戴國瑞  

被      告  新速工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新訓  

訴訟代理人  蘇誌明律師

            張依慈  

被      告  何清賢  

訴訟代理人  李致詠律師

            曾浲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新速工程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Ａ０２、Ａ０３新臺幣三

零一萬零二四零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一月八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新速工程有限公司負擔十分之九，餘由原告

Ａ０２、Ａ０３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Ａ０２、Ａ０３以新臺幣壹佰萬元為被

告新速工程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新速工程

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三零一萬零二四零元為原告供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亦定有明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文。查：原告於起訴時訴之聲明部分原為：被告等應支付原

告新臺幣（下同）332萬9584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㈠

第11頁），嗣變更為：被告新速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新速公

司）、Ａ０６應連帶給付原告Ａ０２、Ａ０３332萬9584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㈢第65頁），係補充、更正其法律

上陳述，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Ａ０２、Ａ０３起訴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10年1月28日簽立模板工程合約（下稱系爭契

約），約定由伊承攬陸軍龍山營區新建工程之模板工程（下

稱系爭工程），並以每平方公尺單價440元，採實作實算計

價付款，由伊負責施作系爭工程至泥作吊線（含拆除打石）

完成為止，即得申請計價付款，並約定退回10%工程保留

款，另就系爭工程4樓部分改以每平方公尺單價460元計價，

系爭工程施作期間，由被告Ａ０６出面與原告2人簽約、負

責指揮監督工地施作、安排工班、核對施工數量及確認請款

事項，具實際定作人地位，應屬共同定作人，應對原告2人

負連帶責任。

　㈡嗣原告於112年5月間完成系爭工程，並經驗收點交完成後，

總計施作數量24296.44平方公尺，被告等尚有下列款項未

付，合計332萬9584元：

　1.不當扣款74萬5006元：

　　系爭工程原告前以預估之21200㎡（每保留10％即93萬2800

元）向被告請款932萬8000元、僅獲撥發765萬0194元（保留

10％即93萬2800元），尚短缺74萬5006元，遭被告以押送

車、粗工、爆漿等名目不當扣款，自應返還。

　2.未給付保留款93萬2800元：

　　依系爭契約約定，保留款10%（即93萬2,800元）應於「泥作

吊線完成」時退回。然系爭工程早經業主即國防部驗收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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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即訴外人東昇營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分稱上包或東昇

公司）核請全部工程款，被告應將保留款退回予原告。

　3.實作面積與預估面積之差異136萬2434元：

　　系爭契約約定按實作實算計價。系爭工程實際施作面積為2

4,296.44㎡，與原預估的21,200㎡有3,096.44㎡之差異。依

合約單價440元計算，被告應補給原告136萬2434元（計算

式：3,096.44㎡ * 440元＝1,362,434，元以下四捨五入，

下同）。

　4.補貼款28萬9344元：

　　被告Ａ０６曾承諾，若向訴外人東昇公司以每㎡730元計價

請款，則再補貼原告每㎡20元（即總計460元計價）。此補

貼款應適用於聯合A（4樓柱牆RFL版）東、西、南、北面

（共14,467.22㎡）。故被告應補貼原告28萬9344元（計算

式：14,467.22㎡ * 20元＝289,344）。

　㈢爰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規定提起

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1.被告新速公司、Ａ０６應連帶給

付原告Ａ０２、Ａ０３332萬958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新速公司則以：與被告Ａ０６間並未存有僱用關係，被

告Ａ０６非伊公司員工，係因被告Ａ０６欲承攬系爭工程但

其未設立公司，故提出由伊公司負責訴外人即上包東昇公司

承攬、簽約、請款（包括開發票）等事項，被告Ａ０６則負

責尋覓下包或施作、代工人員及向伊請領工資款等，渠等間

屬類似再承攬之無名契約，況伊並未授權被告Ａ０６簽立任

何合約，原告所提原證1即系爭契約，並非伊所簽立，亦未

與原告2人聯繫，其上所蓋公司大小章並非伊所有，伊否認

原證1形式上真正，原告自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57條規定就原

證1負舉證責任。且原告僅提出自行製作之附表一、附表二

即主張應給付332萬9584元之費用，並未提供任何單據以證

其實。又原告所提原證2非與伊之LINE對話紀錄，伊亦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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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證2形式上真正。且原告就每次請領工程款均核對數量、

扣款金額後方請領，自不得主張有不當扣款或未計面積，況

伊已給付1071萬9000元予被告Ａ０６。另原告主張被告Ａ０

６承諾每平方公尺補貼20元部分，此為渠等所否認，原告應

為舉證。保留款93萬2800元部分，原告應是每層完成即可請

款，理應取回保留款。再者原告於111年5月20日已完成系爭

工程，於起訴時顯已逾2年時效期間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Ａ０６則以：斯時伊係被告新速公司員工，並由被告新

速公司負責人女兒即訴訟代理人Ａ０５（下稱Ａ０５）將被

告新速公司大小章交付予伊配偶即訴外人張孟玉（下稱訴外

人張孟玉），並授權伊代理被告新速公司與原告簽立原證1

即系爭契約，且系爭契約載明伊僅為聯絡人，是被告新速公

司推諉伊擅自簽約及偽造印章，顯屬無據。而業主確認完款

項後會撥款到被告新速公司帳戶再由訴外人Ａ０５將款項交

付給伊，伊再把款項交付給原告，故未付款部分要問被告新

速公司而非伊。原證2為伊與原告Ａ０３間對話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契約應存於原告Ａ０２、Ａ０３與被告新速公司間：

　1.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辭句，民法第98條亦定有明文。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

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

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

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自該意思表示所

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

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為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

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

真意（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877號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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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原告Ａ０２、Ａ０３主張與被告新速公司簽約，由被告Ａ０

６代表，係由被告新速公司撥款給被告Ａ０６，原告是拿現

金等語（見本院卷㈡第339頁），佐被告2人就渠等議定由被

告新速公司負責向訴外人東昇公司承攬、簽約、請款（包括

開發票）等事項，被告Ａ０６則負責現場施作包括尋覓下包

或施作、代工人員及向被告新速公司請領工資款等，期間訴

外人東昇公司算出數量，被告Ａ０６會跟原告確認數量後，

被告Ａ０６會製作單據向被告新速公司請款，其中有10％保

留款待泥作吊線（含拆除打石）完成為止給付，被告新速公

司付款予被告Ａ０６，再由被告Ａ０６交現金予原告等事實

不爭執（見本院卷㈡第338-339頁），參訴外人張孟玉與Ａ

０５間LINE對話紀錄，訴外人張孟玉傳「請開支票，明天早

上會到媽媽那裡拿。還有一封調解出席的文、上次給妳的公

司大小章。順便把資料帶去給妳 」，Ａ０５則回「我剛看

有2張要開5/15，這個部分可能要跟廠商協調一下…」（見

本院卷㈡第10頁），訴外人張孟玉另有傳「何先生（按即被

告Ａ０６）代墊零用金111/1/1$00000　000/3/1$30000 …

總計12萬…另申請零用金80000元明天要付款」、「請問翔

合的79600有一起匯嗎？」，Ａ０５則回「嗯嗯已經匯囉」

（見本院卷㈡第44頁），Ａ０５另有傳「那這期月底票錢要

三百多萬，再麻煩幫我注意一下和業主請款的金額」（見本

院卷㈡第45頁）、「我也知道廠商請款必須支付，但為什麼

每個月都入不敷出，之前都幾十萬還比較好借，這次要兩百

萬，實在沒地方借」（見本院卷㈡第49頁），衡被告Ａ０６

陳稱我是代表被告新速公司與原告簽約，後來原告部分做完

了，為何未付款要問被告新速公司，錢是進被告新速公司等

語（見本院卷㈠第138頁），原告亦提出被告新速公司與翔

合企業社間契約等情（見本院卷㈠第145頁），基此應可推

認被告Ａ０６就系爭工程對外有權代理被告新速公司與包含

原告、翔合企業社等在內之下包簽約，後續施工時於現場確

認施工狀況，和訴外人東昇公司現場人員確認數量、向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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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速公司請款後給付工程款予下包權限，且有取得被告新速

公司大小章之權限，況公司大小章不以公司登記章為限，且

被告新速公司就前開對話紀錄中被告Ａ０６取得公司大小章

乙節，亦未能提出合理反證，是本院認系爭契約確係被告Ａ

０６持被告新速公司印章與原告簽約而屬真正，系爭契約存

於原告與被告新速公司間。

　3.原告另主張被告新速公司、Ａ０６屬共同定作人關係，應負

連帶責任乙節：

　　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

為連帶債務。無前項之明示時，連帶債務之成立，以法律有

規定者為限，民法第272條定有明文。原告另主張被告Ａ０

６具實際定作人地位，系爭工程施作期間，業主東昇公司算

出數量，被告Ａ０６會跟原告確認數量後，被告Ａ０６會製

作單據向被告新速公司請款，由被告新速公司匯款給被告Ａ

０６，由被告Ａ０６轉交原告，且被告新速公司交付公司大

小章與被告Ａ０６，被告Ａ０６以公司名義與原告訂定契

約，是應屬共同定作人，應負連帶責任，並舉臺灣高等法院

106年上字第920號判決、95年度建上字第23號判決及類推適

用政府採購法共同承攬等規定等語，查：系爭契約存於原告

與被告新速公司間，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前開法律規定與

判決和本件基礎事實顯有不同，並無援用或類推適用之餘

地，況依前述系爭工程款項支付、籌措等均由被告新速公司

處理，被告Ａ０６並無介入之餘地，被告Ａ０６固於工地現

場確認施工狀況、扣款而與原告密切接觸，然並不等同即能

成為系爭契約當事人，且原告亦自陳係與被告新速公司簽

約，系爭契約上甲方係僅列被告新速公司，被告Ａ０６僅列

為聯絡人，實無法逸脫文義進而認定被告Ａ０６為契約當事

人，就此，難認原告此部分主張為可採。

　4.至被告新速公司抗辯施作價格被告Ａ０６係以每平方公尺45

0元向被告新速公司請款，而以每平方公尺440元交由原告施

作，且請款單是由被告Ａ０６製作交給被告新速公司，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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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速公司匯款到被告Ａ０６指示帳號，故與被告Ａ０６間為

類似再承攬關係，與原告間並無契約關係等語，查：系爭契

約上明載甲方為被告新速公司，並載明為模板工程合約，被

告Ａ０６僅列聯絡人，從系爭契約上無法看出被告新速公司

與被告Ａ０６間有再承攬關係，且自訴外人張孟玉與Ａ０５

間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㈡第9-313頁），係密切就業主

給付款項、支付多個小包款項、開支票或發票金額、匯款及

對帳等為討論，訴外人張孟玉亦有向Ａ０５催討薪資（見本

院卷㈡第55、146頁），此與再承攬關係應以完成一定工作

為要件已有不合，且原告表明系爭工程係領現金，被告Ａ０

６既負責現場，則被告新速公司將款項匯至被告Ａ０６指定

帳號，再由被告Ａ０６領出交給小包，於工程實務亦屬相

合，至施作價格每平方公尺差距10元，此應屬被告2人間內

部關係，尚難僅憑此即將被告2人定性為類似再承攬關係，

從而系爭契約僅存在於原告與被告新速公司間，並不存在於

原告與被告Ａ０６間。

　㈡原告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規定，

請求被告新速公司給付系爭工程之工程款，於301萬0240元

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

　1.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

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

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第1

項、第50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

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亦

定有明文。又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

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

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判

決意旨參照）。又事實有常態與變態之分，其主張常態事實

者無庸負舉證責任，反之，主張變態事實者，則須就其所主

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891號判決

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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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原告主張系爭工程已完工並經驗收點交完成，總計施作數量

24296.44平方公尺，自得依約請求工程款合計1097萬9778元

【計算式：（440元x4822.26平方公尺）+（440元x5006.96

平方公尺）+（460元x2206.03平方公尺）+（460元x2110.76

平方公尺）+（460元x5078.42平方公尺）+（460元x5072.01

平方公尺）＝1097萬9778元】，扣除被告已支付765萬194

元，尚有332萬9584元工程款差額未付（包括不當扣款74萬5

006元、未給付保留款93萬2800元、實作面積與預估面積之

差異136萬2434元及補貼款28萬9344元）等語，經查：

　⑴原告主張其施作單價每平方公尺440元、施作總數量24296.4

4平方公尺，此有系爭契約及原告所提原證六「0000000新速

請款表」為憑（分見本院卷㈠第17頁、卷㈡第333頁），此

與訴外人東昇公司函覆本院內容相符（見本院卷㈡第445

頁），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⑵不當扣款74萬5006元：

　　原告主張系爭工程前以預估之21200㎡（每保留10％即93萬2

800元440元）向被告請款932萬8000元、僅獲撥發765萬0194

元（保留10％即93萬2800元），尚短缺74萬5006元，遭以押

送車、粗工、爆漿等名目不當扣款，自應返還等語，查：

　　①證人陳永聰證稱：我是Ａ０７找我來做，他是Ａ０６那邊

的人，在現場只看到他們兩個人，我幫原告打石，是來這

個工地來認識原告，我跟原告一起請款，原證7-1我看到

是在桌子上，上面押送車12萬元是幫浦車跟原告沒有關

係，但Ａ０６說要扣款，Ａ０３和Ａ０６在現場講話比較

大聲，後來扣多少我不知道，我沒看過原證7-3，爆模原

告有處理，但還是被扣款，也是他們兩個在現場講話比較

大聲。原證7-4拔釘2萬元我不知道，運送車1萬4000元被

扣錢我有印象，原告當然不同意被扣錢，幫浦車跟板模根

本沒關係，不應扣原告款項等語（見本院卷㈢第28-31

頁）。被告等就押送車、粗工、爆漿等扣款事項並未提出

經原告簽認扣款之單據，亦未提出其他合理說明，難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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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扣款為合理。

　　②再自原告所提原證4職業安全衛生不合格紀錄表（含照

片）可知（見本院卷㈠第161-167頁），被告新速公司因

系爭工程未戴安全帽與穿反光背心遭5次分別罰款6000

元、1萬2000元、4000元、4000元、4000元，依系爭契約

第9條約定「進入工區須帶安全帽及穿著反光背心，違反

規定每次罰款新台幣5000元。（以拍照為證）」（見本院

卷㈠第17頁），是該部分罰款總計3萬元應由原告負擔較

為合理。是原告請求返還71萬5006元應屬合法有據。　　

　⑶未給付保留款93萬2800元：

　　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約定，保留款10%（即93萬2800元）應

於「泥作吊線完成」時退回，且系爭工程經業主國防部驗收

及訴外人東昇公司已核給全部工程款，應將保留款退回予原

告等語，查：

　　①被告Ａ０６明確陳稱系爭工程已完工業如前述，且被告新

速公司就此亦不爭執，則原告依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見

本院卷㈠第17頁），請求被告新速公司將保留款93萬2800

元返還，應屬合法有據。

　　②至被告新速公司抗辯本件已無保留款云云，此顯與系爭契

約明載保留款10%文義不合外（見本院卷㈠第17頁），且

訴外人張孟玉與Ａ０５間LINE對話紀錄亦述及保留款（見

本院卷㈡第9-313頁），又自原告與被告Ａ０６間LINE對

話紀錄亦可見，被告Ａ０６明確說「保留款公司那邊還沒

算好」，原告回「開什麼玩笑」、「心知肚明」，被告Ａ

０６再回「你可以去問」，原告又回「我只是幫忙你代

工，我的部分最就完成」，被告Ａ０６再回「我也沒辦法

張董那邊說公司沒有退」等語（見本院卷㈠第21頁），亦

可反推系爭工程確存有保留款，此亦與一般工程實務相

合，被告新速公司此部分抗辯，並無可採。

　⑷實作面積與預估面積之差異136萬2434元：

　　系爭契約約定按實作實算計價。系爭工程實際施作面積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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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6.44㎡，與原預估的21,200㎡有3,096.44㎡之差異，業

經說明如前。則依系爭契約合約單價每平方公尺440元計

算，被告應補給原告136萬2434元（計算式：3,096.44㎡ *

440元＝1,362,434，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⑸補貼款28萬9344元：

　　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６曾承諾，若向訴外人東昇公司以每㎡73

0元計價請款，則再補貼原告每㎡20元（即總計460元計

價），故被告應補貼原告28萬9344元等語，然此為被告等所

否認，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舉證證明，無法為有利於原告之認

定。　

　⑹基上，原告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

規定，請求被告新速公司給付301萬0240元（計算式：71萬5

006元+93萬2800元+136萬2434元＝301萬0240元）為有理

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　

　㈢消滅時效，因左列事由而中斷：一、請求；時效因請求而中

斷者，若於請求後六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民法第12

9條第1項第1款、第130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新速公司抗辯

自原證6新速請款表可知，系爭工程已於111年5月20日完

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已罹於2年時效期間等語，查：觀

原告與被告Ａ０６間LINE對話紀錄可知，原告自112年7月26

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持續向被告Ａ０６請求給付系爭工程

款項，被告Ａ０６於113年3月20日仍有致電原告等情（見本

院卷㈠第19-25頁），原告係於113年6月2日提起本件訴訟，

自原告請求時未逾6個月，則依前揭規定可知，尚未逾時效

期間。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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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兩造就起訴狀送達日以114年1月7日

為基準均不爭執（見本院卷㈢第67頁），是依前揭法律規

定，應自114年1月8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

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新速公司給付301萬0240元，及自1

14年1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之利息，為有理

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或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

以准許。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其附麗，

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

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何佳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楊淯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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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250號
原      告  戴國銘  
訴訟代理人  鄒玉珍律師
原      告  戴國瑞  
被      告  新速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新訓  
訴訟代理人  蘇誌明律師
            張依慈  
被      告  何清賢  
訴訟代理人  李致詠律師
            曾浲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新速工程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Ａ０２、Ａ０３新臺幣三零一萬零二四零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一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新速工程有限公司負擔十分之九，餘由原告Ａ０２、Ａ０３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Ａ０２、Ａ０３以新臺幣壹佰萬元為被告新速工程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新速工程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三零一萬零二四零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亦定有明文。查：原告於起訴時訴之聲明部分原為：被告等應支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32萬9584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㈠第11頁），嗣變更為：被告新速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新速公司）、Ａ０６應連帶給付原告Ａ０２、Ａ０３332萬958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㈢第65頁），係補充、更正其法律上陳述，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Ａ０２、Ａ０３起訴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10年1月28日簽立模板工程合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伊承攬陸軍龍山營區新建工程之模板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並以每平方公尺單價440元，採實作實算計價付款，由伊負責施作系爭工程至泥作吊線（含拆除打石）完成為止，即得申請計價付款，並約定退回10%工程保留款，另就系爭工程4樓部分改以每平方公尺單價460元計價，系爭工程施作期間，由被告Ａ０６出面與原告2人簽約、負責指揮監督工地施作、安排工班、核對施工數量及確認請款事項，具實際定作人地位，應屬共同定作人，應對原告2人負連帶責任。
　㈡嗣原告於112年5月間完成系爭工程，並經驗收點交完成後，總計施作數量24296.44平方公尺，被告等尚有下列款項未付，合計332萬9584元：
　1.不當扣款74萬5006元：
　　系爭工程原告前以預估之21200㎡（每保留10％即93萬2800元）向被告請款932萬8000元、僅獲撥發765萬0194元（保留10％即93萬2800元），尚短缺74萬5006元，遭被告以押送車、粗工、爆漿等名目不當扣款，自應返還。
　2.未給付保留款93萬2800元：
　　依系爭契約約定，保留款10%（即93萬2,800元）應於「泥作吊線完成」時退回。然系爭工程早經業主即國防部驗收及上包即訴外人東昇營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分稱上包或東昇公司）核請全部工程款，被告應將保留款退回予原告。
　3.實作面積與預估面積之差異136萬2434元：
　　系爭契約約定按實作實算計價。系爭工程實際施作面積為24,296.44㎡，與原預估的21,200㎡有3,096.44㎡之差異。依合約單價440元計算，被告應補給原告136萬2434元（計算式：3,096.44㎡ * 440元＝1,362,434，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4.補貼款28萬9344元：
　　被告Ａ０６曾承諾，若向訴外人東昇公司以每㎡730元計價請款，則再補貼原告每㎡20元（即總計460元計價）。此補貼款應適用於聯合A（4樓柱牆RFL版）東、西、南、北面（共14,467.22㎡）。故被告應補貼原告28萬9344元（計算式：14,467.22㎡ * 20元＝289,344）。
　㈢爰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1.被告新速公司、Ａ０６應連帶給付原告Ａ０２、Ａ０３332萬958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新速公司則以：與被告Ａ０６間並未存有僱用關係，被告Ａ０６非伊公司員工，係因被告Ａ０６欲承攬系爭工程但其未設立公司，故提出由伊公司負責訴外人即上包東昇公司承攬、簽約、請款（包括開發票）等事項，被告Ａ０６則負責尋覓下包或施作、代工人員及向伊請領工資款等，渠等間屬類似再承攬之無名契約，況伊並未授權被告Ａ０６簽立任何合約，原告所提原證1即系爭契約，並非伊所簽立，亦未與原告2人聯繫，其上所蓋公司大小章並非伊所有，伊否認原證1形式上真正，原告自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57條規定就原證1負舉證責任。且原告僅提出自行製作之附表一、附表二即主張應給付332萬9584元之費用，並未提供任何單據以證其實。又原告所提原證2非與伊之LINE對話紀錄，伊亦否認原證2形式上真正。且原告就每次請領工程款均核對數量、扣款金額後方請領，自不得主張有不當扣款或未計面積，況伊已給付1071萬9000元予被告Ａ０６。另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６承諾每平方公尺補貼20元部分，此為渠等所否認，原告應為舉證。保留款93萬2800元部分，原告應是每層完成即可請款，理應取回保留款。再者原告於111年5月20日已完成系爭工程，於起訴時顯已逾2年時效期間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Ａ０６則以：斯時伊係被告新速公司員工，並由被告新速公司負責人女兒即訴訟代理人Ａ０５（下稱Ａ０５）將被告新速公司大小章交付予伊配偶即訴外人張孟玉（下稱訴外人張孟玉），並授權伊代理被告新速公司與原告簽立原證1即系爭契約，且系爭契約載明伊僅為聯絡人，是被告新速公司推諉伊擅自簽約及偽造印章，顯屬無據。而業主確認完款項後會撥款到被告新速公司帳戶再由訴外人Ａ０５將款項交付給伊，伊再把款項交付給原告，故未付款部分要問被告新速公司而非伊。原證2為伊與原告Ａ０３間對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契約應存於原告Ａ０２、Ａ０３與被告新速公司間：
　1.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亦定有明文。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自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為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877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Ａ０２、Ａ０３主張與被告新速公司簽約，由被告Ａ０６代表，係由被告新速公司撥款給被告Ａ０６，原告是拿現金等語（見本院卷㈡第339頁），佐被告2人就渠等議定由被告新速公司負責向訴外人東昇公司承攬、簽約、請款（包括開發票）等事項，被告Ａ０６則負責現場施作包括尋覓下包或施作、代工人員及向被告新速公司請領工資款等，期間訴外人東昇公司算出數量，被告Ａ０６會跟原告確認數量後，被告Ａ０６會製作單據向被告新速公司請款，其中有10％保留款待泥作吊線（含拆除打石）完成為止給付，被告新速公司付款予被告Ａ０６，再由被告Ａ０６交現金予原告等事實不爭執（見本院卷㈡第338-339頁），參訴外人張孟玉與Ａ０５間LINE對話紀錄，訴外人張孟玉傳「請開支票，明天早上會到媽媽那裡拿。還有一封調解出席的文、上次給妳的公司大小章。順便把資料帶去給妳 」，Ａ０５則回「我剛看有2張要開5/15，這個部分可能要跟廠商協調一下…」（見本院卷㈡第10頁），訴外人張孟玉另有傳「何先生（按即被告Ａ０６）代墊零用金111/1/1$00000　000/3/1$30000 …總計12萬…另申請零用金80000元明天要付款」、「請問翔合的79600有一起匯嗎？」，Ａ０５則回「嗯嗯已經匯囉」（見本院卷㈡第44頁），Ａ０５另有傳「那這期月底票錢要三百多萬，再麻煩幫我注意一下和業主請款的金額」（見本院卷㈡第45頁）、「我也知道廠商請款必須支付，但為什麼每個月都入不敷出，之前都幾十萬還比較好借，這次要兩百萬，實在沒地方借」（見本院卷㈡第49頁），衡被告Ａ０６陳稱我是代表被告新速公司與原告簽約，後來原告部分做完了，為何未付款要問被告新速公司，錢是進被告新速公司等語（見本院卷㈠第138頁），原告亦提出被告新速公司與翔合企業社間契約等情（見本院卷㈠第145頁），基此應可推認被告Ａ０６就系爭工程對外有權代理被告新速公司與包含原告、翔合企業社等在內之下包簽約，後續施工時於現場確認施工狀況，和訴外人東昇公司現場人員確認數量、向被告新速公司請款後給付工程款予下包權限，且有取得被告新速公司大小章之權限，況公司大小章不以公司登記章為限，且被告新速公司就前開對話紀錄中被告Ａ０６取得公司大小章乙節，亦未能提出合理反證，是本院認系爭契約確係被告Ａ０６持被告新速公司印章與原告簽約而屬真正，系爭契約存於原告與被告新速公司間。
　3.原告另主張被告新速公司、Ａ０６屬共同定作人關係，應負連帶責任乙節：
　　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無前項之明示時，連帶債務之成立，以法律有規定者為限，民法第272條定有明文。原告另主張被告Ａ０６具實際定作人地位，系爭工程施作期間，業主東昇公司算出數量，被告Ａ０６會跟原告確認數量後，被告Ａ０６會製作單據向被告新速公司請款，由被告新速公司匯款給被告Ａ０６，由被告Ａ０６轉交原告，且被告新速公司交付公司大小章與被告Ａ０６，被告Ａ０６以公司名義與原告訂定契約，是應屬共同定作人，應負連帶責任，並舉臺灣高等法院106年上字第920號判決、95年度建上字第23號判決及類推適用政府採購法共同承攬等規定等語，查：系爭契約存於原告與被告新速公司間，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前開法律規定與判決和本件基礎事實顯有不同，並無援用或類推適用之餘地，況依前述系爭工程款項支付、籌措等均由被告新速公司處理，被告Ａ０６並無介入之餘地，被告Ａ０６固於工地現場確認施工狀況、扣款而與原告密切接觸，然並不等同即能成為系爭契約當事人，且原告亦自陳係與被告新速公司簽約，系爭契約上甲方係僅列被告新速公司，被告Ａ０６僅列為聯絡人，實無法逸脫文義進而認定被告Ａ０６為契約當事人，就此，難認原告此部分主張為可採。
　4.至被告新速公司抗辯施作價格被告Ａ０６係以每平方公尺450元向被告新速公司請款，而以每平方公尺440元交由原告施作，且請款單是由被告Ａ０６製作交給被告新速公司，被告新速公司匯款到被告Ａ０６指示帳號，故與被告Ａ０６間為類似再承攬關係，與原告間並無契約關係等語，查：系爭契約上明載甲方為被告新速公司，並載明為模板工程合約，被告Ａ０６僅列聯絡人，從系爭契約上無法看出被告新速公司與被告Ａ０６間有再承攬關係，且自訴外人張孟玉與Ａ０５間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㈡第9-313頁），係密切就業主給付款項、支付多個小包款項、開支票或發票金額、匯款及對帳等為討論，訴外人張孟玉亦有向Ａ０５催討薪資（見本院卷㈡第55、146頁），此與再承攬關係應以完成一定工作為要件已有不合，且原告表明系爭工程係領現金，被告Ａ０６既負責現場，則被告新速公司將款項匯至被告Ａ０６指定帳號，再由被告Ａ０６領出交給小包，於工程實務亦屬相合，至施作價格每平方公尺差距10元，此應屬被告2人間內部關係，尚難僅憑此即將被告2人定性為類似再承攬關係，從而系爭契約僅存在於原告與被告新速公司間，並不存在於原告與被告Ａ０６間。
　㈡原告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新速公司給付系爭工程之工程款，於301萬0240元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
　1.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亦定有明文。又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事實有常態與變態之分，其主張常態事實者無庸負舉證責任，反之，主張變態事實者，則須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891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系爭工程已完工並經驗收點交完成，總計施作數量24296.44平方公尺，自得依約請求工程款合計1097萬9778元【計算式：（440元x4822.26平方公尺）+（440元x5006.96平方公尺）+（460元x2206.03平方公尺）+（460元x2110.76平方公尺）+（460元x5078.42平方公尺）+（460元x5072.01平方公尺）＝1097萬9778元】，扣除被告已支付765萬194元，尚有332萬9584元工程款差額未付（包括不當扣款74萬5006元、未給付保留款93萬2800元、實作面積與預估面積之差異136萬2434元及補貼款28萬9344元）等語，經查：
　⑴原告主張其施作單價每平方公尺440元、施作總數量24296.44平方公尺，此有系爭契約及原告所提原證六「0000000新速請款表」為憑（分見本院卷㈠第17頁、卷㈡第333頁），此與訴外人東昇公司函覆本院內容相符（見本院卷㈡第445頁），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⑵不當扣款74萬5006元：
　　原告主張系爭工程前以預估之21200㎡（每保留10％即93萬2800元440元）向被告請款932萬8000元、僅獲撥發765萬0194元（保留10％即93萬2800元），尚短缺74萬5006元，遭以押送車、粗工、爆漿等名目不當扣款，自應返還等語，查：
　　①證人陳永聰證稱：我是Ａ０７找我來做，他是Ａ０６那邊的人，在現場只看到他們兩個人，我幫原告打石，是來這個工地來認識原告，我跟原告一起請款，原證7-1我看到是在桌子上，上面押送車12萬元是幫浦車跟原告沒有關係，但Ａ０６說要扣款，Ａ０３和Ａ０６在現場講話比較大聲，後來扣多少我不知道，我沒看過原證7-3，爆模原告有處理，但還是被扣款，也是他們兩個在現場講話比較大聲。原證7-4拔釘2萬元我不知道，運送車1萬4000元被扣錢我有印象，原告當然不同意被扣錢，幫浦車跟板模根本沒關係，不應扣原告款項等語（見本院卷㈢第28-31頁）。被告等就押送車、粗工、爆漿等扣款事項並未提出經原告簽認扣款之單據，亦未提出其他合理說明，難認此部分扣款為合理。
　　②再自原告所提原證4職業安全衛生不合格紀錄表（含照片）可知（見本院卷㈠第161-167頁），被告新速公司因系爭工程未戴安全帽與穿反光背心遭5次分別罰款6000元、1萬2000元、4000元、4000元、4000元，依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進入工區須帶安全帽及穿著反光背心，違反規定每次罰款新台幣5000元。（以拍照為證）」（見本院卷㈠第17頁），是該部分罰款總計3萬元應由原告負擔較為合理。是原告請求返還71萬5006元應屬合法有據。　　
　⑶未給付保留款93萬2800元：
　　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約定，保留款10%（即93萬2800元）應於「泥作吊線完成」時退回，且系爭工程經業主國防部驗收及訴外人東昇公司已核給全部工程款，應將保留款退回予原告等語，查：
　　①被告Ａ０６明確陳稱系爭工程已完工業如前述，且被告新速公司就此亦不爭執，則原告依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見本院卷㈠第17頁），請求被告新速公司將保留款93萬2800元返還，應屬合法有據。
　　②至被告新速公司抗辯本件已無保留款云云，此顯與系爭契約明載保留款10%文義不合外（見本院卷㈠第17頁），且訴外人張孟玉與Ａ０５間LINE對話紀錄亦述及保留款（見本院卷㈡第9-313頁），又自原告與被告Ａ０６間LINE對話紀錄亦可見，被告Ａ０６明確說「保留款公司那邊還沒算好」，原告回「開什麼玩笑」、「心知肚明」，被告Ａ０６再回「你可以去問」，原告又回「我只是幫忙你代工，我的部分最就完成」，被告Ａ０６再回「我也沒辦法張董那邊說公司沒有退」等語（見本院卷㈠第21頁），亦可反推系爭工程確存有保留款，此亦與一般工程實務相合，被告新速公司此部分抗辯，並無可採。
　⑷實作面積與預估面積之差異136萬2434元：
　　系爭契約約定按實作實算計價。系爭工程實際施作面積為24,296.44㎡，與原預估的21,200㎡有3,096.44㎡之差異，業經說明如前。則依系爭契約合約單價每平方公尺440元計算，被告應補給原告136萬2434元（計算式：3,096.44㎡ * 440元＝1,362,434，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⑸補貼款28萬9344元：
　　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６曾承諾，若向訴外人東昇公司以每㎡730元計價請款，則再補貼原告每㎡20元（即總計460元計價），故被告應補貼原告28萬9344元等語，然此為被告等所否認，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舉證證明，無法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⑹基上，原告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新速公司給付301萬0240元（計算式：71萬5006元+93萬2800元+136萬2434元＝301萬0240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　
　㈢消滅時效，因左列事由而中斷：一、請求；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六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款、第130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新速公司抗辯自原證6新速請款表可知，系爭工程已於111年5月20日完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已罹於2年時效期間等語，查：觀原告與被告Ａ０６間LINE對話紀錄可知，原告自112年7月26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持續向被告Ａ０６請求給付系爭工程款項，被告Ａ０６於113年3月20日仍有致電原告等情（見本院卷㈠第19-25頁），原告係於113年6月2日提起本件訴訟，自原告請求時未逾6個月，則依前揭規定可知，尚未逾時效期間。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兩造就起訴狀送達日以114年1月7日為基準均不爭執（見本院卷㈢第67頁），是依前揭法律規定，應自114年1月8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新速公司給付301萬0240元，及自114年1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其附麗，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何佳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楊淯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250號

原      告  戴國銘  

訴訟代理人  鄒玉珍律師

原      告  戴國瑞  

被      告  新速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新訓  

訴訟代理人  蘇誌明律師

            張依慈  

被      告  何清賢  

訴訟代理人  李致詠律師

            曾浲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新速工程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Ａ０２、Ａ０３新臺幣三零一萬

    零二四零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一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新速工程有限公司負擔十分之九，餘由原告

    Ａ０２、Ａ０３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Ａ０２、Ａ０３以新臺幣壹佰萬元為被告新速

    工程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新速工程有限公

    司如以新臺幣三零一萬零二四零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

    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亦定有明文。

    查：原告於起訴時訴之聲明部分原為：被告等應支付原告新

    臺幣（下同）332萬9584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㈠第11

    頁），嗣變更為：被告新速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新速公司）

    、Ａ０６應連帶給付原告Ａ０２、Ａ０３332萬9584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

    本院卷㈢第65頁），係補充、更正其法律上陳述，揆諸前揭

    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Ａ０２、Ａ０３起訴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10年1月28日簽立模板工程合約（下稱系爭契約

    ），約定由伊承攬陸軍龍山營區新建工程之模板工程（下稱

    系爭工程），並以每平方公尺單價440元，採實作實算計價

    付款，由伊負責施作系爭工程至泥作吊線（含拆除打石）完

    成為止，即得申請計價付款，並約定退回10%工程保留款，

    另就系爭工程4樓部分改以每平方公尺單價460元計價，系爭

    工程施作期間，由被告Ａ０６出面與原告2人簽約、負責指揮監

    督工地施作、安排工班、核對施工數量及確認請款事項，具

    實際定作人地位，應屬共同定作人，應對原告2人負連帶責

    任。

　㈡嗣原告於112年5月間完成系爭工程，並經驗收點交完成後，

    總計施作數量24296.44平方公尺，被告等尚有下列款項未付

    ，合計332萬9584元：

　1.不當扣款74萬5006元：

　　系爭工程原告前以預估之21200㎡（每保留10％即93萬2800元

    ）向被告請款932萬8000元、僅獲撥發765萬0194元（保留10

    ％即93萬2800元），尚短缺74萬5006元，遭被告以押送車、

    粗工、爆漿等名目不當扣款，自應返還。

　2.未給付保留款93萬2800元：

　　依系爭契約約定，保留款10%（即93萬2,800元）應於「泥作

    吊線完成」時退回。然系爭工程早經業主即國防部驗收及上

    包即訴外人東昇營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分稱上包或東昇

    公司）核請全部工程款，被告應將保留款退回予原告。

　3.實作面積與預估面積之差異136萬2434元：

　　系爭契約約定按實作實算計價。系爭工程實際施作面積為24

    ,296.44㎡，與原預估的21,200㎡有3,096.44㎡之差異。依合約

    單價440元計算，被告應補給原告136萬2434元（計算式：3,

    096.44㎡ * 440元＝1,362,434，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4.補貼款28萬9344元：

　　被告Ａ０６曾承諾，若向訴外人東昇公司以每㎡730元計價請款

    ，則再補貼原告每㎡20元（即總計460元計價）。此補貼款應

    適用於聯合A（4樓柱牆RFL版）東、西、南、北面（共14,46

    7.22㎡）。故被告應補貼原告28萬9344元（計算式：14,467.

    22㎡ * 20元＝289,344）。

　㈢爰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規定提起

    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1.被告新速公司、Ａ０６應連帶給付

    原告Ａ０２、Ａ０３332萬958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新速公司則以：與被告Ａ０６間並未存有僱用關係，被告Ａ

    ０６非伊公司員工，係因被告Ａ０６欲承攬系爭工程但其未設立

    公司，故提出由伊公司負責訴外人即上包東昇公司承攬、簽

    約、請款（包括開發票）等事項，被告Ａ０６則負責尋覓下包

    或施作、代工人員及向伊請領工資款等，渠等間屬類似再承

    攬之無名契約，況伊並未授權被告Ａ０６簽立任何合約，原告

    所提原證1即系爭契約，並非伊所簽立，亦未與原告2人聯繫

    ，其上所蓋公司大小章並非伊所有，伊否認原證1形式上真

    正，原告自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57條規定就原證1負舉證責任

    。且原告僅提出自行製作之附表一、附表二即主張應給付33

    2萬9584元之費用，並未提供任何單據以證其實。又原告所

    提原證2非與伊之LINE對話紀錄，伊亦否認原證2形式上真正

    。且原告就每次請領工程款均核對數量、扣款金額後方請領

    ，自不得主張有不當扣款或未計面積，況伊已給付1071萬90

    00元予被告Ａ０６。另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６承諾每平方公尺補貼20

    元部分，此為渠等所否認，原告應為舉證。保留款93萬2800

    元部分，原告應是每層完成即可請款，理應取回保留款。再

    者原告於111年5月20日已完成系爭工程，於起訴時顯已逾2

    年時效期間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

    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Ａ０６則以：斯時伊係被告新速公司員工，並由被告新速

    公司負責人女兒即訴訟代理人Ａ０５（下稱Ａ０５）將被告新速公

    司大小章交付予伊配偶即訴外人張孟玉（下稱訴外人張孟玉

    ），並授權伊代理被告新速公司與原告簽立原證1即系爭契

    約，且系爭契約載明伊僅為聯絡人，是被告新速公司推諉伊

    擅自簽約及偽造印章，顯屬無據。而業主確認完款項後會撥

    款到被告新速公司帳戶再由訴外人Ａ０５將款項交付給伊，伊

    再把款項交付給原告，故未付款部分要問被告新速公司而非

    伊。原證2為伊與原告Ａ０３間對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

    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

    執行。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契約應存於原告Ａ０２、Ａ０３與被告新速公司間：

　1.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辭句，民法第98條亦定有明文。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

    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

    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

    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自該意思表示所

    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

    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為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

    ，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

    意（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877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Ａ０２、Ａ０３主張與被告新速公司簽約，由被告Ａ０６代表，

    係由被告新速公司撥款給被告Ａ０６，原告是拿現金等語（見

    本院卷㈡第339頁），佐被告2人就渠等議定由被告新速公司

    負責向訴外人東昇公司承攬、簽約、請款（包括開發票）等

    事項，被告Ａ０６則負責現場施作包括尋覓下包或施作、代工

    人員及向被告新速公司請領工資款等，期間訴外人東昇公司

    算出數量，被告Ａ０６會跟原告確認數量後，被告Ａ０６會製作單

    據向被告新速公司請款，其中有10％保留款待泥作吊線（含

    拆除打石）完成為止給付，被告新速公司付款予被告Ａ０６，

    再由被告Ａ０６交現金予原告等事實不爭執（見本院卷㈡第338-

    339頁），參訴外人張孟玉與Ａ０５間LINE對話紀錄，訴外人張

    孟玉傳「請開支票，明天早上會到媽媽那裡拿。還有一封調

    解出席的文、上次給妳的公司大小章。順便把資料帶去給妳

     」，Ａ０５則回「我剛看有2張要開5/15，這個部分可能要跟

    廠商協調一下…」（見本院卷㈡第10頁），訴外人張孟玉另有

    傳「何先生（按即被告Ａ０６）代墊零用金111/1/1$00000　00

    0/3/1$30000 …總計12萬…另申請零用金80000元明天要付款

    」、「請問翔合的79600有一起匯嗎？」，Ａ０５則回「嗯嗯已

    經匯囉」（見本院卷㈡第44頁），Ａ０５另有傳「那這期月底票

    錢要三百多萬，再麻煩幫我注意一下和業主請款的金額」（

    見本院卷㈡第45頁）、「我也知道廠商請款必須支付，但為

    什麼每個月都入不敷出，之前都幾十萬還比較好借，這次要

    兩百萬，實在沒地方借」（見本院卷㈡第49頁），衡被告Ａ０６

    陳稱我是代表被告新速公司與原告簽約，後來原告部分做完

    了，為何未付款要問被告新速公司，錢是進被告新速公司等

    語（見本院卷㈠第138頁），原告亦提出被告新速公司與翔合

    企業社間契約等情（見本院卷㈠第145頁），基此應可推認被

    告Ａ０６就系爭工程對外有權代理被告新速公司與包含原告、

    翔合企業社等在內之下包簽約，後續施工時於現場確認施工

    狀況，和訴外人東昇公司現場人員確認數量、向被告新速公

    司請款後給付工程款予下包權限，且有取得被告新速公司大

    小章之權限，況公司大小章不以公司登記章為限，且被告新

    速公司就前開對話紀錄中被告Ａ０６取得公司大小章乙節，亦

    未能提出合理反證，是本院認系爭契約確係被告Ａ０６持被告

    新速公司印章與原告簽約而屬真正，系爭契約存於原告與被

    告新速公司間。

　3.原告另主張被告新速公司、Ａ０６屬共同定作人關係，應負連

    帶責任乙節：

　　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

    為連帶債務。無前項之明示時，連帶債務之成立，以法律有

    規定者為限，民法第272條定有明文。原告另主張被告Ａ０６具

    實際定作人地位，系爭工程施作期間，業主東昇公司算出數

    量，被告Ａ０６會跟原告確認數量後，被告Ａ０６會製作單據向被

    告新速公司請款，由被告新速公司匯款給被告Ａ０６，由被告Ａ

    ０６轉交原告，且被告新速公司交付公司大小章與被告Ａ０６，

    被告Ａ０６以公司名義與原告訂定契約，是應屬共同定作人，

    應負連帶責任，並舉臺灣高等法院106年上字第920號判決、

    95年度建上字第23號判決及類推適用政府採購法共同承攬等

    規定等語，查：系爭契約存於原告與被告新速公司間，業經

    本院認定如前，且前開法律規定與判決和本件基礎事實顯有

    不同，並無援用或類推適用之餘地，況依前述系爭工程款項

    支付、籌措等均由被告新速公司處理，被告Ａ０６並無介入之

    餘地，被告Ａ０６固於工地現場確認施工狀況、扣款而與原告

    密切接觸，然並不等同即能成為系爭契約當事人，且原告亦

    自陳係與被告新速公司簽約，系爭契約上甲方係僅列被告新

    速公司，被告Ａ０６僅列為聯絡人，實無法逸脫文義進而認定

    被告Ａ０６為契約當事人，就此，難認原告此部分主張為可採

    。

　4.至被告新速公司抗辯施作價格被告Ａ０６係以每平方公尺450元

    向被告新速公司請款，而以每平方公尺440元交由原告施作

    ，且請款單是由被告Ａ０６製作交給被告新速公司，被告新速

    公司匯款到被告Ａ０６指示帳號，故與被告Ａ０６間為類似再承攬

    關係，與原告間並無契約關係等語，查：系爭契約上明載甲

    方為被告新速公司，並載明為模板工程合約，被告Ａ０６僅列

    聯絡人，從系爭契約上無法看出被告新速公司與被告Ａ０６間

    有再承攬關係，且自訴外人張孟玉與Ａ０５間LINE對話紀錄（

    見本院卷㈡第9-313頁），係密切就業主給付款項、支付多個

    小包款項、開支票或發票金額、匯款及對帳等為討論，訴外

    人張孟玉亦有向Ａ０５催討薪資（見本院卷㈡第55、146頁），

    此與再承攬關係應以完成一定工作為要件已有不合，且原告

    表明系爭工程係領現金，被告Ａ０６既負責現場，則被告新速

    公司將款項匯至被告Ａ０６指定帳號，再由被告Ａ０６領出交給小

    包，於工程實務亦屬相合，至施作價格每平方公尺差距10元

    ，此應屬被告2人間內部關係，尚難僅憑此即將被告2人定性

    為類似再承攬關係，從而系爭契約僅存在於原告與被告新速

    公司間，並不存在於原告與被告Ａ０６間。

　㈡原告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規定，

    請求被告新速公司給付系爭工程之工程款，於301萬0240元

    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

　1.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

    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

    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第1

    項、第50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

    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亦

    定有明文。又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

    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

    ，即不得不更舉反證（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判決

    意旨參照）。又事實有常態與變態之分，其主張常態事實者

    無庸負舉證責任，反之，主張變態事實者，則須就其所主張

    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891號判決意

    旨參照）。

　2.原告主張系爭工程已完工並經驗收點交完成，總計施作數量

    24296.44平方公尺，自得依約請求工程款合計1097萬9778元

    【計算式：（440元x4822.26平方公尺）+（440元x5006.96

    平方公尺）+（460元x2206.03平方公尺）+（460元x2110.76

    平方公尺）+（460元x5078.42平方公尺）+（460元x5072.01

    平方公尺）＝1097萬9778元】，扣除被告已支付765萬194元

    ，尚有332萬9584元工程款差額未付（包括不當扣款74萬500

    6元、未給付保留款93萬2800元、實作面積與預估面積之差

    異136萬2434元及補貼款28萬9344元）等語，經查：

　⑴原告主張其施作單價每平方公尺440元、施作總數量24296.44

    平方公尺，此有系爭契約及原告所提原證六「0000000新速

    請款表」為憑（分見本院卷㈠第17頁、卷㈡第333頁），此與

    訴外人東昇公司函覆本院內容相符（見本院卷㈡第445頁），

    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⑵不當扣款74萬5006元：

　　原告主張系爭工程前以預估之21200㎡（每保留10％即93萬280

    0元440元）向被告請款932萬8000元、僅獲撥發765萬0194元

    （保留10％即93萬2800元），尚短缺74萬5006元，遭以押送

    車、粗工、爆漿等名目不當扣款，自應返還等語，查：

　　①證人陳永聰證稱：我是Ａ０７找我來做，他是Ａ０６那邊的人，

      在現場只看到他們兩個人，我幫原告打石，是來這個工地

      來認識原告，我跟原告一起請款，原證7-1我看到是在桌

      子上，上面押送車12萬元是幫浦車跟原告沒有關係，但Ａ０

      ６說要扣款，Ａ０３和Ａ０６在現場講話比較大聲，後來扣多少

      我不知道，我沒看過原證7-3，爆模原告有處理，但還是

      被扣款，也是他們兩個在現場講話比較大聲。原證7-4拔

      釘2萬元我不知道，運送車1萬4000元被扣錢我有印象，原

      告當然不同意被扣錢，幫浦車跟板模根本沒關係，不應扣

      原告款項等語（見本院卷㈢第28-31頁）。被告等就押送車

      、粗工、爆漿等扣款事項並未提出經原告簽認扣款之單據

      ，亦未提出其他合理說明，難認此部分扣款為合理。

　　②再自原告所提原證4職業安全衛生不合格紀錄表（含照片）

      可知（見本院卷㈠第161-167頁），被告新速公司因系爭工

      程未戴安全帽與穿反光背心遭5次分別罰款6000元、1萬20

      00元、4000元、4000元、4000元，依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

      「進入工區須帶安全帽及穿著反光背心，違反規定每次罰

      款新台幣5000元。（以拍照為證）」（見本院卷㈠第17頁

      ），是該部分罰款總計3萬元應由原告負擔較為合理。是

      原告請求返還71萬5006元應屬合法有據。　　

　⑶未給付保留款93萬2800元：

　　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約定，保留款10%（即93萬2800元）應

    於「泥作吊線完成」時退回，且系爭工程經業主國防部驗收

    及訴外人東昇公司已核給全部工程款，應將保留款退回予原

    告等語，查：

　　①被告Ａ０６明確陳稱系爭工程已完工業如前述，且被告新速公

      司就此亦不爭執，則原告依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見本院

      卷㈠第17頁），請求被告新速公司將保留款93萬2800元返

      還，應屬合法有據。

　　②至被告新速公司抗辯本件已無保留款云云，此顯與系爭契

      約明載保留款10%文義不合外（見本院卷㈠第17頁），且訴

      外人張孟玉與Ａ０５間LINE對話紀錄亦述及保留款（見本院

      卷㈡第9-313頁），又自原告與被告Ａ０６間LINE對話紀錄亦

      可見，被告Ａ０６明確說「保留款公司那邊還沒算好」，原

      告回「開什麼玩笑」、「心知肚明」，被告Ａ０６再回「你

      可以去問」，原告又回「我只是幫忙你代工，我的部分最

      就完成」，被告Ａ０６再回「我也沒辦法張董那邊說公司沒

      有退」等語（見本院卷㈠第21頁），亦可反推系爭工程確

      存有保留款，此亦與一般工程實務相合，被告新速公司此

      部分抗辯，並無可採。

　⑷實作面積與預估面積之差異136萬2434元：

　　系爭契約約定按實作實算計價。系爭工程實際施作面積為24

    ,296.44㎡，與原預估的21,200㎡有3,096.44㎡之差異，業經說

    明如前。則依系爭契約合約單價每平方公尺440元計算，被

    告應補給原告136萬2434元（計算式：3,096.44㎡ * 440元＝1

    ,362,434，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⑸補貼款28萬9344元：

　　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６曾承諾，若向訴外人東昇公司以每㎡730元

    計價請款，則再補貼原告每㎡20元（即總計460元計價），故

    被告應補貼原告28萬9344元等語，然此為被告等所否認，原

    告復未提出其他舉證證明，無法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⑹基上，原告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

    規定，請求被告新速公司給付301萬0240元（計算式：71萬5

    006元+93萬2800元+136萬2434元＝301萬0240元）為有理由，

    逾此範圍，為無理由。　

　㈢消滅時效，因左列事由而中斷：一、請求；時效因請求而中

    斷者，若於請求後六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民法第12

    9條第1項第1款、第130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新速公司抗辯

    自原證6新速請款表可知，系爭工程已於111年5月20日完工

    ，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已罹於2年時效期間等語，查：觀原

    告與被告Ａ０６間LINE對話紀錄可知，原告自112年7月26日起

    至113年2月29日止持續向被告Ａ０６請求給付系爭工程款項，

    被告Ａ０６於113年3月20日仍有致電原告等情（見本院卷㈠第19

    -25頁），原告係於113年6月2日提起本件訴訟，自原告請求

    時未逾6個月，則依前揭規定可知，尚未逾時效期間。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兩造就起訴狀送達日以114年1月7日

    為基準均不爭執（見本院卷㈢第67頁），是依前揭法律規定

    ，應自114年1月8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

    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新速公司給付301萬0240元，及自1

    14年1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之利息，為有理由

    ，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或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

    以准許。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其附麗，

    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

    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何佳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楊淯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250號

原      告  戴國銘  

訴訟代理人  鄒玉珍律師

原      告  戴國瑞  

被      告  新速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新訓  

訴訟代理人  蘇誌明律師

            張依慈  

被      告  何清賢  

訴訟代理人  李致詠律師

            曾浲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新速工程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Ａ０２、Ａ０３新臺幣三零一萬零二四零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一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新速工程有限公司負擔十分之九，餘由原告Ａ０２、Ａ０３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Ａ０２、Ａ０３以新臺幣壹佰萬元為被告新速工程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新速工程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三零一萬零二四零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亦定有明文。查：原告於起訴時訴之聲明部分原為：被告等應支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32萬9584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㈠第11頁），嗣變更為：被告新速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新速公司）、Ａ０６應連帶給付原告Ａ０２、Ａ０３332萬958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㈢第65頁），係補充、更正其法律上陳述，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Ａ０２、Ａ０３起訴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10年1月28日簽立模板工程合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伊承攬陸軍龍山營區新建工程之模板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並以每平方公尺單價440元，採實作實算計價付款，由伊負責施作系爭工程至泥作吊線（含拆除打石）完成為止，即得申請計價付款，並約定退回10%工程保留款，另就系爭工程4樓部分改以每平方公尺單價460元計價，系爭工程施作期間，由被告Ａ０６出面與原告2人簽約、負責指揮監督工地施作、安排工班、核對施工數量及確認請款事項，具實際定作人地位，應屬共同定作人，應對原告2人負連帶責任。

　㈡嗣原告於112年5月間完成系爭工程，並經驗收點交完成後，總計施作數量24296.44平方公尺，被告等尚有下列款項未付，合計332萬9584元：

　1.不當扣款74萬5006元：

　　系爭工程原告前以預估之21200㎡（每保留10％即93萬2800元）向被告請款932萬8000元、僅獲撥發765萬0194元（保留10％即93萬2800元），尚短缺74萬5006元，遭被告以押送車、粗工、爆漿等名目不當扣款，自應返還。

　2.未給付保留款93萬2800元：

　　依系爭契約約定，保留款10%（即93萬2,800元）應於「泥作吊線完成」時退回。然系爭工程早經業主即國防部驗收及上包即訴外人東昇營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分稱上包或東昇公司）核請全部工程款，被告應將保留款退回予原告。

　3.實作面積與預估面積之差異136萬2434元：

　　系爭契約約定按實作實算計價。系爭工程實際施作面積為24,296.44㎡，與原預估的21,200㎡有3,096.44㎡之差異。依合約單價440元計算，被告應補給原告136萬2434元（計算式：3,096.44㎡ * 440元＝1,362,434，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4.補貼款28萬9344元：

　　被告Ａ０６曾承諾，若向訴外人東昇公司以每㎡730元計價請款，則再補貼原告每㎡20元（即總計460元計價）。此補貼款應適用於聯合A（4樓柱牆RFL版）東、西、南、北面（共14,467.22㎡）。故被告應補貼原告28萬9344元（計算式：14,467.22㎡ * 20元＝289,344）。

　㈢爰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1.被告新速公司、Ａ０６應連帶給付原告Ａ０２、Ａ０３332萬958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新速公司則以：與被告Ａ０６間並未存有僱用關係，被告Ａ０６非伊公司員工，係因被告Ａ０６欲承攬系爭工程但其未設立公司，故提出由伊公司負責訴外人即上包東昇公司承攬、簽約、請款（包括開發票）等事項，被告Ａ０６則負責尋覓下包或施作、代工人員及向伊請領工資款等，渠等間屬類似再承攬之無名契約，況伊並未授權被告Ａ０６簽立任何合約，原告所提原證1即系爭契約，並非伊所簽立，亦未與原告2人聯繫，其上所蓋公司大小章並非伊所有，伊否認原證1形式上真正，原告自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57條規定就原證1負舉證責任。且原告僅提出自行製作之附表一、附表二即主張應給付332萬9584元之費用，並未提供任何單據以證其實。又原告所提原證2非與伊之LINE對話紀錄，伊亦否認原證2形式上真正。且原告就每次請領工程款均核對數量、扣款金額後方請領，自不得主張有不當扣款或未計面積，況伊已給付1071萬9000元予被告Ａ０６。另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６承諾每平方公尺補貼20元部分，此為渠等所否認，原告應為舉證。保留款93萬2800元部分，原告應是每層完成即可請款，理應取回保留款。再者原告於111年5月20日已完成系爭工程，於起訴時顯已逾2年時效期間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Ａ０６則以：斯時伊係被告新速公司員工，並由被告新速公司負責人女兒即訴訟代理人Ａ０５（下稱Ａ０５）將被告新速公司大小章交付予伊配偶即訴外人張孟玉（下稱訴外人張孟玉），並授權伊代理被告新速公司與原告簽立原證1即系爭契約，且系爭契約載明伊僅為聯絡人，是被告新速公司推諉伊擅自簽約及偽造印章，顯屬無據。而業主確認完款項後會撥款到被告新速公司帳戶再由訴外人Ａ０５將款項交付給伊，伊再把款項交付給原告，故未付款部分要問被告新速公司而非伊。原證2為伊與原告Ａ０３間對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契約應存於原告Ａ０２、Ａ０３與被告新速公司間：

　1.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亦定有明文。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自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為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877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Ａ０２、Ａ０３主張與被告新速公司簽約，由被告Ａ０６代表，係由被告新速公司撥款給被告Ａ０６，原告是拿現金等語（見本院卷㈡第339頁），佐被告2人就渠等議定由被告新速公司負責向訴外人東昇公司承攬、簽約、請款（包括開發票）等事項，被告Ａ０６則負責現場施作包括尋覓下包或施作、代工人員及向被告新速公司請領工資款等，期間訴外人東昇公司算出數量，被告Ａ０６會跟原告確認數量後，被告Ａ０６會製作單據向被告新速公司請款，其中有10％保留款待泥作吊線（含拆除打石）完成為止給付，被告新速公司付款予被告Ａ０６，再由被告Ａ０６交現金予原告等事實不爭執（見本院卷㈡第338-339頁），參訴外人張孟玉與Ａ０５間LINE對話紀錄，訴外人張孟玉傳「請開支票，明天早上會到媽媽那裡拿。還有一封調解出席的文、上次給妳的公司大小章。順便把資料帶去給妳 」，Ａ０５則回「我剛看有2張要開5/15，這個部分可能要跟廠商協調一下…」（見本院卷㈡第10頁），訴外人張孟玉另有傳「何先生（按即被告Ａ０６）代墊零用金111/1/1$00000　000/3/1$30000 …總計12萬…另申請零用金80000元明天要付款」、「請問翔合的79600有一起匯嗎？」，Ａ０５則回「嗯嗯已經匯囉」（見本院卷㈡第44頁），Ａ０５另有傳「那這期月底票錢要三百多萬，再麻煩幫我注意一下和業主請款的金額」（見本院卷㈡第45頁）、「我也知道廠商請款必須支付，但為什麼每個月都入不敷出，之前都幾十萬還比較好借，這次要兩百萬，實在沒地方借」（見本院卷㈡第49頁），衡被告Ａ０６陳稱我是代表被告新速公司與原告簽約，後來原告部分做完了，為何未付款要問被告新速公司，錢是進被告新速公司等語（見本院卷㈠第138頁），原告亦提出被告新速公司與翔合企業社間契約等情（見本院卷㈠第145頁），基此應可推認被告Ａ０６就系爭工程對外有權代理被告新速公司與包含原告、翔合企業社等在內之下包簽約，後續施工時於現場確認施工狀況，和訴外人東昇公司現場人員確認數量、向被告新速公司請款後給付工程款予下包權限，且有取得被告新速公司大小章之權限，況公司大小章不以公司登記章為限，且被告新速公司就前開對話紀錄中被告Ａ０６取得公司大小章乙節，亦未能提出合理反證，是本院認系爭契約確係被告Ａ０６持被告新速公司印章與原告簽約而屬真正，系爭契約存於原告與被告新速公司間。

　3.原告另主張被告新速公司、Ａ０６屬共同定作人關係，應負連帶責任乙節：

　　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無前項之明示時，連帶債務之成立，以法律有規定者為限，民法第272條定有明文。原告另主張被告Ａ０６具實際定作人地位，系爭工程施作期間，業主東昇公司算出數量，被告Ａ０６會跟原告確認數量後，被告Ａ０６會製作單據向被告新速公司請款，由被告新速公司匯款給被告Ａ０６，由被告Ａ０６轉交原告，且被告新速公司交付公司大小章與被告Ａ０６，被告Ａ０６以公司名義與原告訂定契約，是應屬共同定作人，應負連帶責任，並舉臺灣高等法院106年上字第920號判決、95年度建上字第23號判決及類推適用政府採購法共同承攬等規定等語，查：系爭契約存於原告與被告新速公司間，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前開法律規定與判決和本件基礎事實顯有不同，並無援用或類推適用之餘地，況依前述系爭工程款項支付、籌措等均由被告新速公司處理，被告Ａ０６並無介入之餘地，被告Ａ０６固於工地現場確認施工狀況、扣款而與原告密切接觸，然並不等同即能成為系爭契約當事人，且原告亦自陳係與被告新速公司簽約，系爭契約上甲方係僅列被告新速公司，被告Ａ０６僅列為聯絡人，實無法逸脫文義進而認定被告Ａ０６為契約當事人，就此，難認原告此部分主張為可採。

　4.至被告新速公司抗辯施作價格被告Ａ０６係以每平方公尺450元向被告新速公司請款，而以每平方公尺440元交由原告施作，且請款單是由被告Ａ０６製作交給被告新速公司，被告新速公司匯款到被告Ａ０６指示帳號，故與被告Ａ０６間為類似再承攬關係，與原告間並無契約關係等語，查：系爭契約上明載甲方為被告新速公司，並載明為模板工程合約，被告Ａ０６僅列聯絡人，從系爭契約上無法看出被告新速公司與被告Ａ０６間有再承攬關係，且自訴外人張孟玉與Ａ０５間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㈡第9-313頁），係密切就業主給付款項、支付多個小包款項、開支票或發票金額、匯款及對帳等為討論，訴外人張孟玉亦有向Ａ０５催討薪資（見本院卷㈡第55、146頁），此與再承攬關係應以完成一定工作為要件已有不合，且原告表明系爭工程係領現金，被告Ａ０６既負責現場，則被告新速公司將款項匯至被告Ａ０６指定帳號，再由被告Ａ０６領出交給小包，於工程實務亦屬相合，至施作價格每平方公尺差距10元，此應屬被告2人間內部關係，尚難僅憑此即將被告2人定性為類似再承攬關係，從而系爭契約僅存在於原告與被告新速公司間，並不存在於原告與被告Ａ０６間。

　㈡原告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新速公司給付系爭工程之工程款，於301萬0240元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

　1.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亦定有明文。又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事實有常態與變態之分，其主張常態事實者無庸負舉證責任，反之，主張變態事實者，則須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891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系爭工程已完工並經驗收點交完成，總計施作數量24296.44平方公尺，自得依約請求工程款合計1097萬9778元【計算式：（440元x4822.26平方公尺）+（440元x5006.96平方公尺）+（460元x2206.03平方公尺）+（460元x2110.76平方公尺）+（460元x5078.42平方公尺）+（460元x5072.01平方公尺）＝1097萬9778元】，扣除被告已支付765萬194元，尚有332萬9584元工程款差額未付（包括不當扣款74萬5006元、未給付保留款93萬2800元、實作面積與預估面積之差異136萬2434元及補貼款28萬9344元）等語，經查：

　⑴原告主張其施作單價每平方公尺440元、施作總數量24296.44平方公尺，此有系爭契約及原告所提原證六「0000000新速請款表」為憑（分見本院卷㈠第17頁、卷㈡第333頁），此與訴外人東昇公司函覆本院內容相符（見本院卷㈡第445頁），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⑵不當扣款74萬5006元：

　　原告主張系爭工程前以預估之21200㎡（每保留10％即93萬2800元440元）向被告請款932萬8000元、僅獲撥發765萬0194元（保留10％即93萬2800元），尚短缺74萬5006元，遭以押送車、粗工、爆漿等名目不當扣款，自應返還等語，查：

　　①證人陳永聰證稱：我是Ａ０７找我來做，他是Ａ０６那邊的人，在現場只看到他們兩個人，我幫原告打石，是來這個工地來認識原告，我跟原告一起請款，原證7-1我看到是在桌子上，上面押送車12萬元是幫浦車跟原告沒有關係，但Ａ０６說要扣款，Ａ０３和Ａ０６在現場講話比較大聲，後來扣多少我不知道，我沒看過原證7-3，爆模原告有處理，但還是被扣款，也是他們兩個在現場講話比較大聲。原證7-4拔釘2萬元我不知道，運送車1萬4000元被扣錢我有印象，原告當然不同意被扣錢，幫浦車跟板模根本沒關係，不應扣原告款項等語（見本院卷㈢第28-31頁）。被告等就押送車、粗工、爆漿等扣款事項並未提出經原告簽認扣款之單據，亦未提出其他合理說明，難認此部分扣款為合理。

　　②再自原告所提原證4職業安全衛生不合格紀錄表（含照片）可知（見本院卷㈠第161-167頁），被告新速公司因系爭工程未戴安全帽與穿反光背心遭5次分別罰款6000元、1萬2000元、4000元、4000元、4000元，依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進入工區須帶安全帽及穿著反光背心，違反規定每次罰款新台幣5000元。（以拍照為證）」（見本院卷㈠第17頁），是該部分罰款總計3萬元應由原告負擔較為合理。是原告請求返還71萬5006元應屬合法有據。　　

　⑶未給付保留款93萬2800元：

　　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約定，保留款10%（即93萬2800元）應於「泥作吊線完成」時退回，且系爭工程經業主國防部驗收及訴外人東昇公司已核給全部工程款，應將保留款退回予原告等語，查：

　　①被告Ａ０６明確陳稱系爭工程已完工業如前述，且被告新速公司就此亦不爭執，則原告依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見本院卷㈠第17頁），請求被告新速公司將保留款93萬2800元返還，應屬合法有據。

　　②至被告新速公司抗辯本件已無保留款云云，此顯與系爭契約明載保留款10%文義不合外（見本院卷㈠第17頁），且訴外人張孟玉與Ａ０５間LINE對話紀錄亦述及保留款（見本院卷㈡第9-313頁），又自原告與被告Ａ０６間LINE對話紀錄亦可見，被告Ａ０６明確說「保留款公司那邊還沒算好」，原告回「開什麼玩笑」、「心知肚明」，被告Ａ０６再回「你可以去問」，原告又回「我只是幫忙你代工，我的部分最就完成」，被告Ａ０６再回「我也沒辦法張董那邊說公司沒有退」等語（見本院卷㈠第21頁），亦可反推系爭工程確存有保留款，此亦與一般工程實務相合，被告新速公司此部分抗辯，並無可採。

　⑷實作面積與預估面積之差異136萬2434元：

　　系爭契約約定按實作實算計價。系爭工程實際施作面積為24,296.44㎡，與原預估的21,200㎡有3,096.44㎡之差異，業經說明如前。則依系爭契約合約單價每平方公尺440元計算，被告應補給原告136萬2434元（計算式：3,096.44㎡ * 440元＝1,362,434，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⑸補貼款28萬9344元：

　　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６曾承諾，若向訴外人東昇公司以每㎡730元計價請款，則再補貼原告每㎡20元（即總計460元計價），故被告應補貼原告28萬9344元等語，然此為被告等所否認，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舉證證明，無法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⑹基上，原告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新速公司給付301萬0240元（計算式：71萬5006元+93萬2800元+136萬2434元＝301萬0240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　

　㈢消滅時效，因左列事由而中斷：一、請求；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六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款、第130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新速公司抗辯自原證6新速請款表可知，系爭工程已於111年5月20日完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已罹於2年時效期間等語，查：觀原告與被告Ａ０６間LINE對話紀錄可知，原告自112年7月26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持續向被告Ａ０６請求給付系爭工程款項，被告Ａ０６於113年3月20日仍有致電原告等情（見本院卷㈠第19-25頁），原告係於113年6月2日提起本件訴訟，自原告請求時未逾6個月，則依前揭規定可知，尚未逾時效期間。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兩造就起訴狀送達日以114年1月7日為基準均不爭執（見本院卷㈢第67頁），是依前揭法律規定，應自114年1月8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新速公司給付301萬0240元，及自114年1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其附麗，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何佳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楊淯琳



